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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有效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实际，特制定《阿克塞县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如下：
1、 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为我县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2、 补贴范围
政策覆盖全县所有区域和合作社农场。
补贴机具范围由上一轮22大类48个小类132个品目增加到23大类52个小类146个品目。主要包括农用动力机械、耕整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田间监测及作业监控设备、灌溉机械、收获机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设施种植机械、种植业废弃物处理设备、饲料（草）收获加工运输设备、畜禽养殖机械、畜禽产品采集储运设备、畜禽养殖废弃物及病死畜禽处理设备、水产养殖机械、种子初加工机械、粮油糖初加工机械、棉麻蚕初加工机械、果菜茶初加工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水井钻机等。
3、 补贴产品条件
补贴机具必须是列入全省补贴范围内且生产企业已经投送到甘肃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的产品。补贴产品应获得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农机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三种证书中的任意一种。
补贴产品须在明显位置永久固定标有生产企业、产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铭牌。申请补贴产品的生产和购机日期须同时在农机鉴定（认证）证书或其他报告等有效期范围内，产品的参数配置须与补贴办理系统中企业推送的参数配置相符。
4、 补贴标准
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补贴产品在本省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补贴机具及具体补贴标准参见《甘肃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如：100 - 120马力四轮驱动拖拉机统一补贴标准15000元、4行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获机统一补贴标准57700元。
5、 补贴申领程序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
1. 了解政策信息。购机者可通过阿克塞县农业农村和水务局今日头条公众号，了解补贴操作程序、补贴额一览表、咨询投诉举报电话、有哪些产品可以享受补贴以及补贴产品的主要性能、基本配置和补贴金额等信息，也可以电话咨询，或者下载安装“甘快办”或“甘肃农机补贴”手机APP了解信息。
2. 自主选机购机。购机者在市场上货比三家，自主选购所需的农业机械，自行与农机产销企业协商确定购机价格，通过刷银行卡、云闪付、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等方式支付购机款。
3. 申请补贴。购机后，可通过“甘肃农机补贴”和“甘快办”手机APP、“甘肃政务网-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农机版块”或携带相关材料现场办理，并携带身份证、购机发票和所购机具及时到阿克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核验申请。实行牌证管理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须先到农机监理部门办理牌证手续，申请补贴时可以免于现场实物核验。可通过农机补贴手机APP办理预约核验等事宜，提交有关申请材料。
4. 资料审核。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购机者补贴申请进行审核和公示。
5. 补贴资金发放。补贴申请审验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县级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到购机者的惠农一卡通和对公账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上。
6、 咨询与投诉渠道
1. 业务咨询
- 阿克塞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0937-8321101（地址：桃源路2号）。 
2. 投诉举报
若发现违规行为，可通过以下方式举报：
- 电话：0937-8321606（阿克塞县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3. 线上查询
通过“甘肃农机补贴”APP或“酒泉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实时查询补贴申请进度、公示信息及政策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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